46.出口退（免）税实地核查情形
	序号
	具体情形

	1
	首次申报出口退（免）税的：
（1） 首次申报出口退（免）税的出口货物；
（2） 首次申报出口退（免）税的对外修理修配服务；
（3） 首次申报出口退（免）税的跨境销售服务（对外修理修配服务除外）、无形资产；
（4） 变更退（免）税办法后首次申报出口退（免）税；
（5） 变更主管税务机关后首次申报出口退（免）税；
（6） 四类生产企业每年首次申报属于自产货物出口退（免）税；
（7） 生产企业首次申报视同自产货物出口退（免）税；
（8） 生产企业首次申报非传统商品（海关商品编码的前4位不同）视同自产货物出口退（免）税；
（9） 生产企业首次申报先退税后核销出口退（免）税；
（10） 生产企业首次申报向按实物征收增值税的中外合作油（气）田开采企业销售的自产海洋工程结构物；
（11） 首次申报国内航空供应公司生产销售给国内和国外航空公司国际航班的航空食品。

	2
	按照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项规定申报先退税后核销出口退（免）税需要开展实地核查的。

	3
	经出口退（免）税审核等无法排除疑点需开展实地核查的。

	4
	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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